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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大通区涉工业企业行政检查“白名
[bookmark: _GoBack]单”制度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大府办〔2025〕7号

各乡镇街道，园区服务中心、区直各执法单位：
《大通区涉工业企业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实施方案（试行）》经区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5年6月5日











大通区涉工业企业行政检查“白名单”
制度实施方案（试行）
[bookmark: _Hlk198585308]
为进一步规范涉工业企业行政检查行为（指行政执法单位依照法定职权，对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执行行政命令、决定情况进行检查、了解、监督的行政行为），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根据《安徽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任务分工方案》《安徽省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指引》，淮南市《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任务分工方案>等文件的工作提示》，建立实施涉工业企业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试行）。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监管效能，减少行政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过度干预，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引导企业规范合法经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任务。我区行政执法单位以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为基本遵循，面向我区所有企业，实行涉工业企业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即着力解决检查频次过多、重复检查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问题，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营造“无需不扰、有需必应，能解尽解、无解释明”的营商环境。
二、认定条件
认定“白名单”企业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础资质要求，企业须为在本辖区内正常经营的工业企业；所属行业属于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等领域的风险隐患较小的类别。
（二）守法合规记录，近3年无行政处罚、经营异常、违法失信记录；被投诉举报经核查无实质性违规行为；未被列入行业重点监管对象或风险排查隐患重点对象。
（三）重视企业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和支持大通发展。
三、认定程序
（一）摸排上报（1周内完成）
[bookmark: _Toc937728815]由区工信局负责提供初步筛选的辖区内经营的工业企业名单，各乡镇（街道）、区园区服务中心负责核实各自辖区内经营的工业企业经营情况后报区司法局。
（二）条件审查（2周内完成）
1. 信用审查（1周内完成）。根据企业初筛名单，由区发改委、区法院、区市场监管局等信用监管部门，对认定条件第2条规定情况进行审查。
[bookmark: _Hlk199232093]2. 行政审查（1周内完成）。根据信用审查企业名单，由区司法局组织各行政执法单位对企业生产经营合法合规情况进行行政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形成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征求意见稿。
（三）会商认定（1周内完成）
由区司法局组织各行政执法单位对“白名单”征求意见稿进行会商认定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3天。对会商和公示有问题的企业进行重新核查。
（四）对外发布（1个工作日内完成）
对公示期满无异议企业，由区司法局正式对外发布涉工业企业行政检查“白名单”。
四、检查情形
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建立实施分类检查制度，对“白名单”企业现场检查事项和检查频次按以下三种情形执行：
（一）应查情形。除上级发起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及因突发紧急事件、举报投诉、媒体曝光等检查事项外，对上级开展的各类专项检查等特定检查事项，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应积极协调，争取“白名单”企业不列入检查范围；若必须涉及“白名单”企业，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应制定检查计划（对象、内容、时间、频次等）并报区司法局备案审核后，方可开展现场检查，检查次数应在达到上级要求和检查效果前提下最大限度进行压减，不得擅自扩大检查范围、重复检查。
（二）限查情形。对法律法规及规章明文规定及上级有明确要求，必须达到企业现场检查全覆盖或规定次数的特定行业，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和要求，按照《涉企行政执法检查事项清单》及《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年度计划表》开展规定次数的现场检查。
（三）不查情形。除应查、限查两种情形规定外，原则上任何行政执法单位（含委托授权的中介机构等）不得以任何名义到“白名单”企业自行开展任何形式的现场检查。
五、推进机制
（一）建立“白名单”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白名单”企业若出现环保违法、偷税漏税、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经核查存在逃避监管、弄虚作假等行为，经区司法局核实后对其移出“白名单”并公示，且一年内不得重新纳入；对情节恶劣的企业实行永久性禁入。每年度区司法局会同各信用监管单位、执法单位开展复核，对不再符合行政审查认定条件的企业予以清退。（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行政执法单位）
（二）建立实施“双随机、一公开”优检机制。在全面落实上级发起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基础上，对我区行政执法单位自行发起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优化“白名单”企业现场检查行为，尽量避免打扰“白名单”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各行政执法单位）
（三）建立实施检查结果互认互用机制。各行政执法单位对各自的检查处置结果实行首检责任制，即首检部门需对处置结果负责，检查对象、检查时间、检查事项、检查过程、检查结果等相关数据信息要互认互用、结果共享，无特殊情况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开展重复现场检查。（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行政执法单位）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司法局负责具体实施，组织相关单位统筹抓好“白名单”企业认定、管理和监督等相关工作，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试行后不断完善、全面推行。
（二）严格监督检查。区司法局负责对涉企行政检查“白名单”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定期听取“白名单”企业意见建议，对违反本实施方案规定的行政执法单位，依法启动监督程序；情节严重的，由区纪委监委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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